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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王宏仁教授仔細閱讀並評論《尋租中國》。如果我們將
王宏仁的《全球生產壓力鏈》與《尋租中國》並讀，就會發現兩
本書的共同關懷相當接近，我們兩人都有類似的學術訓練，而且
都同時引用了全球商品鏈（價值鏈）的分析架構。宏仁在評論

《尋租》時，也不時將中國與越南這兩個個案交互參照，不但凸
顯台商在中越兩國的異同；也指出我們雖然學術訓練背景接近，
但仍有所差異，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可以引發其他議題，我想放
到最後才談。以下先回應他提出的其他問題。

首先，我們知道宏仁提出「全球生產壓力鏈」這個創新概念
來說明在全球價值鏈環境下，生產壓力如何通過鏈治理而層層往
下遞移，最後將最大的生產壓力施加在越南工人身上。假設《尋
租》這本書也是採用「全球生產壓力鏈」這個分析概念，那麼處
在這條壓力鏈最底層的中國農民工，就是承受最大生產壓力者；
她／他們也是在勞力密集工業化過程中創造最大部分剩餘者。就
此而言，這兩本書的一個核心研究旨趣是重疊的。《尋租》導論
中寫到「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
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的代價層
層轉嫁下去。」全球生產壓力鏈的故事，大致上也可以用「全球
剝削鏈」的角度講一遍。

 第二，宏仁提問《尋租》第一章理論命題四個圖示之間的
關係。從圖 1.1 到圖 1.4，是同一組理論命題在不同層次與不同面
向的聚焦與細部分解。圖 1.1 是指出：台資將全球層次與中國在
地層次連結起來。圖 1.2 G-D-L 連結，是界定出三個分析場域：

「價值鏈治理場域」、「在地鑲嵌治理場域」、和「霸權支配與競爭
場域」。圖 1.3 是在 G-D-L 架構下，「價值鏈治理場域」和「在地
鑲嵌治理場域」的互動關係。圖 1.4 是解析「地方成長聯盟」當
中的各個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宏仁提到的幾個疑惑，我扼要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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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霸權支配與競爭場域」是一個尚待深入探索的議題。
本書結論章第二節處理美中對抗而引發的美國挑戰「中國製造
2025」，第三節討論中國發展經驗與全球化理論的關係，即是在
初步演繹這個命題。

（2）G-D-L 架構下的三個「行動者區塊」，就是由行動者所構
成的分析區塊，包括全球資本、地方產業群聚、以及在地體制。
這三個區塊，前兩者都是集合體，各自包括許多行動者。而在地
體制則是較為複雜的概念，「在地體制同時是空間概念，也是權
力概念，它是在主權國家（sovereign nation-state）管轄領域下
的社會結構體，包括政府、制度、與文化」（頁 54-55）。

（3）台資與國際買主的關係，也就是與價值鏈領導廠商的
關係。以寶成和富士康為例，各自面對其國際買主（例如 Nike
與蘋果電腦），它們的議價能力都是相對低的：雖然在一定範圍
之內，寶成和富士康可能有若干議價空間，但整體而言仍是買
主（領導廠商）居於支配地位，這是因為它們所屬的全球價值鏈
都是由國際買主驅動的價值鏈。寶成與富士康的處境，對照台積
電，就可以看出它們為何居於弱勢地位。雖然這三家廠商的主要
營業內容，都被簡稱為「代工」或「委託製造」，但其間卻有很
大的技術能量差異度，例如在製造能力的壟斷性、智慧財產權、
專利內涵等指標。台積電因為在製造技術能力上居於全球領先地
位，使得它在價值鏈中具有很高的議價能力與價值攫取能力（全
球市占率超過 50%，毛利接近 50%），因此成為全球價值鏈當中
的一家領導廠商。對照之下，儘管寶成做到全球最大的鞋業代工
廠，富士康做到全球最大的蘋果電腦產品代工廠，但利潤率仍遠
低於台積電，因為它們在全球價值鏈中並不佔有領導廠商的位
置。

第三，「制度均衡」與工繳費的關係。工繳費的確是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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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項目，但台商（外商）支付的費用不止工繳費，還有其他
各種名目的財政汲取，例如罰款、批租土地、白手套包工程等琳
瑯滿目的費用，以及工繳費減少之後逐漸浮現的社保費與公積
金。社保費與公積金雖然是法定的費用，但因為中國在制度上仍
不夠健全，因此這兩項費用經常成為地方政府的變相尋租標的，
而成為挪用、貪腐的對象。確實，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制度均
衡」與「租金費用」的項目和汲取方式息息相關。

第四，關於尋租與成長的關係，宏仁認為：「因為尋租跟經
濟成長兩者的因果關係太複雜，要說『可預測性』是成長的關鍵
因素，可能仍需斟酌，最多我們只能說「可預測性」讓廠商可以
規劃其生產營運，但是一國經濟是否可以成長，有太多因素影響
了。」

我同意「一國經濟是否可以成長，有太多因素影響」這個命
題，但我並不是在主張「可預測性」是成長的單一決定因素（宏
仁使用「關鍵因素」有些模糊），而是在論證：在一個缺乏法
治、缺乏充分產權保障的國家，政府尋租行為的可預測性，得以
提供廠商一定程度的「可信的承諾」（頁 348）。而在本書的實證
調查中，中國地方政府的「機構化尋租」因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預
測性，（相對於那些不具可預測性的尋租與財政掠奪行為），有助
於降低廠商的交易成本（頁 345-351）。因此，本書不是線型的
單一因果解釋，而是「多重因果並生的解釋」（頁 350）。總而言
之，我想要解釋以下這個困惑許多中國研究者的難題：

眾所周知，統治者（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追逐收

益的行為，很容易變成掠奪行為。但在中國，是什麼樣

的制度、結構因素，在何種時空條件，讓機構化尋租被

控制在一定範圍，而沒有變成純粹的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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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舊的成長聯盟面臨解組與重組。中國經過四十年的勞
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誠如宏仁指出，圖 1.4 所界定的地方成
長聯盟的行動者關係架構已經發生變化。舊的結盟者，例如高勞
力、高污染的廠商被迫退出或淡出，而中國在地新興的資通訊產
業加入了成長聯盟。這些新浮現的經驗現象，本書第六章與第七
章做了詳細分析，在此不再覆述。

最後討論學術訓練差異的問題。宏仁指出我在政治經濟學方
面的訓練使得《尋租》聚焦政商關係。他自己則因為經濟社會
學、後殖民理論、和性別研究取向，而在《全球生產壓力鏈》側
重社會面向，聚焦在解釋不同行動者如何在越南的政治、族群、
性別結構限制下行動。這個觀察頗有趣，確實政治經濟學的訓練
會讓人對政商關係比較敏感。但我以政商關係作為研究出發點，
除了學科訓練，同時也是問題意識上的選擇。因為本書有漫長的
研究歷程與寫作過程，在此只能長話短說。我在進入作為本書主
題的田野現場，一開始就是被中國特殊的政商互動現象所吸引
─具體而言，就是「人頭稅」這個操作方式與這個措詞─而
在不久之後，通過田野調查與文獻回顧的交互印證，就發現中國
政商關係與尋租活動猖獗的問題，一直困擾許多優秀的學者，得
不到妥善的解釋。

早在發現「人頭稅」之前（1993-4 年），我在哥大修課的階
段，已經用了一些時間瞭解中國的戶籍制度，在撰寫博士論文研
究大綱的階段開始專注在中國的所有權體制與實際上產權制度。
對戶籍制度、城鄉二元體制、產權制度的攻讀，加上在田野調查
中的實證與修正，讓我對中國政經體制的特殊形構產生較多的把
握。因為人頭稅徵收涉及到中國當時的外匯體制與分成制度，光
是對這個制度在實作上的理解就耗費了不少精力。幾乎在同時

（1992-3 年），我與一群志同道合朋友合作拍攝了《台胞》，主題
是描寫第一代到中國的台商與臺灣幹部，也讓我對台資的實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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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了最初的第一手調查。這些在當時未能預見到其整合性的多
頭並進的研究觸角，在我的博士論文（1998 年）才獲得在寫作
上的第一次聚焦。當時我雖然已經注意到農民工的重要性，也訪
談了農民工，但並沒有設定為研究主題，而是開始在臺灣教書之
後的這些年才展開農民工問題的系統性調查。因為我的農民工相
關訪談，主要是通過台商工廠切入，因此也方便我一再返回跨時
二十幾年的田野現場與人物，有意無意之間，使我累積了對同一
群研究對象的長期調查。從這個角度回顧，我的民工研究與台商
企業研究便是交織在同一個長時段的研究時空關係之中。這個結
果，並非事前規劃設計，但卻對我藉由「台商之眼」觀察中國發
展模式，產生了特別的作用。

2019 年出版《尋租》之後，我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演
講，就是以人頭稅作為分析出發點，「從一張表格談一個綿延 25
年的研究過程」，一步步剖析人頭稅的制度起源、運作模式、及
其後果，當中涉及了我針對中國公民權體制以及民工身分所提出
的「公民身分差序」這個中國社會的系統性制度特徵，最後提出

「尋租發展型國家」來解釋中國發展的動能與陷阱。

鋪陳上述研究背景，是要凸顯學術訓練和學術選擇這兩者的
辯證關係。同時，我也想到，十多年前，在一場研討會，宏仁跟
我曾經有一段關於「區域研究」與「學科訓練」之間差異的對
話。如果我記得沒錯，宏仁當時說，區域研究（例如中國研究、
東南亞研究、日本研究等等）有其不同於知識學科為主的訓練

（例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等），因為區域研究學者必須精
通其研究對象國家或區域的語言、文化、歷史等面向，而知識學
科則專精於本科的核心知識興趣。對於宏仁這個見解，我相當同
意，區域專家之所以有資格成為專家，因為她／他具有一般學科
專家不具備的「當地知識」（我是指針對一個特定研究對象的深
入而具體的知識積累），如同前述，關於中國戶口制度、產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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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外匯雙軌制運作、社保制度運作，就吸引我大量精神。沒有
這些長期的對當地知識的儲備做基礎，我就無法在多年後針對中
國政商關係、發展模式，做出有信心的判斷。反過來，不是說，
當你具備這些基礎的當地知識，就足以對政商關係、發展模式做
出好的判斷。（這個道理，類似我在前文回應宏仁關於「機構化
尋租與成長」的關係所做的解釋。）

最後，我想再往前推一步：每一個老練的區域專家，必須同
時精準掌握相關的普遍性學科知識，才有辦法將當地知識，提
煉到比較研究與全球關照的層次（global concern，也就是全面
關照，而不是局部關照）。正是在此點上，我和王宏仁教授的對
話，越南與中國個案的比較參照，才能夠同時顯現出個案價值以
及理論價值。


